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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 辦 人：趙健宏 

電  話：04-7531847 

電子信箱：h2005125@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11月 26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8041681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彰化縣辦理社區大學」實施辦法，本業於108年 11月 18日府法制字第1080392956

號令修正發布，請貴會惠予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檢陳本府108年 11月 18日府法制字第1080392956號令及「彰化縣辦理社區大學

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各乙份。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法制處、本府教育處 

 

彰化縣辦理社區大學實施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依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 三 條  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社區大學指正規教育體制外，提供年滿十八歲以上民眾

終身學習活動之教育機構。 

第 四 條  社區大學之課程依照下列方式計算： 

一、採學分制，學分之計算以授課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二、學員實際上課時數達該課程應上課時數之三分之二以上且成績及格者，得 

    發給研習證明；如該項課程係經教育部依「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辦法」核  定

通過，得發給學習證明。 

三 、社區大學學員總學分數達一百二十八學分﹙包含研習證明﹚者，得以本府名

義核發學習證書。 

第 五 條  社區大學之課程分一般性課程及計畫性課程。一般性課程應採學術、社團、生活

藝能三者並重發展，計畫性課程應配合縣政宣導及發展本縣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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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大學應於每期招生前檢具招生簡章（含課程名稱、課程綱要、收費規 

定等）、教職員工名冊、經費概算等相關文件，報本府核准。 

    社區大學課程開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 六 條  本府得自行設置社區大學，或委託依法設立或立案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

學校辦理之。 

      受託辦理社區大學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應於章程或組織規程內明

定辦理社區大學之宗旨、目的或任務；委託期間以三年為原則，委託期滿辦學績效優

良者，得優先續約，並以一次為限。 

      前二項所指之學校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始得受託辦理社區大學： 

一、各級學校依其相關法規之評鑑規定，經各該主管機關評鑑為辦理完善或績效

卓著。 

二、校務運作正常、無重大財務缺失，且無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

或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十條之情事。 

第 七 條  前條受託辦理社區大學之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學校，應置校長一人，綜理

社區大學業務；應置專任主任秘書一人，襄理校長辦理業務；辦理二分校以上者，各

分校並應置專任分校主任一人，綜理分校業務。 

     除前項規定外，另得依需要置三人以下之副校長，襄理校長辦理業務；並得設教務、

學務、總務、會計、社區服務等組，分組辦事，各組得置組長一人，組員若干人。 

      分校主任得由該社區大學之副校長、主任秘書或組長兼任；社區大學之校長、副

校長、主任秘書、分校主任及組長均不得兼任本縣其他各社區大學之相關職務。 

     受託辦理之社區大學校務運作方式、師資遴選及其培訓相關規定，由社區大學依校

務發展需要自行訂定，並報本府備查。本府自行設置之社區大學，其員額編制由本府

另定之。 

第 八 條  社區大學應設校務發展委員會、師資審議委員會、課(學)程發展委員會、課程審

查委員會等，並得依需要設相關委員會。委員會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委員名額，以五人至二十一人為限，並須為奇數。 

二、委員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在地教育文化、鄉土文史、環境生態、弱勢

關懷、社區營造等工作經驗，或設置地區公所代表。 

三、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會議時教師及學員代表應至少各一人列席參加。 

第 九 條  本府委託辦理社區大學時，得協調本府及所屬機關或學校出租﹙借﹚建築物、設

施設備等。但其租借應先與使用土地、建築物、設施設備之協辦單位（或學校）協調

合作事項。 

     前項協調之書面資料應一併於申請辦理社區大學時提出。 

第 十 條  社區大學得視人民學習需求設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設立分校者，應報本府核

准；設立分班或教學點者，應報本府備查。 

第十一條  社區大學屬非營利性組織，應自負盈虧，如有盈餘，應提出結餘經費使用計畫書

或盈餘回饋學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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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應本財政自主收支平衡原則，本府得酌予補助及獎勵。 

     除經專案核准者外，社區大學應依本縣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收費，不得另立名目加

收任何費用。 

     社區大學收退費標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三條  社區大學相關經費之收支應由受委託辦理之單位於金融單位開立專戶使用。 

     社區大學應於每年二月底前檢附前一年度教職員工名冊、成果報告及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之經費收支、相關補助、捐款及孳息等年度財務報表函報本府備查。 

第十四條  本府對於社區大學應進行定期評鑑及不定時訪視，評鑑及訪視結果得為委託及相

關申請作業之依據。 

     前項評鑑及訪視作業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五條  社區大學如有損及民眾權益或下列情事之一，經本府提出糾正者，應由受委託單

位負責善後，並視其情事依法賠償： 

一、社區大學經費收支有虧損或營利之虞者。 

二、擅自從事計畫書以外之業務者。 

三、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本縣終身學習推展委員會及本府之查核、評鑑、訪

視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者。 

四、違反專業倫理，致侵害學生權益時。 

五、違反契約事項情節重大者。 

     本府與受委託單位之契約，就受委託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之法律效果，應於契約中定

之。 

第十六條  本府得設專責中心或委外辦理社區大學師資訓練、課程規劃、評鑑、訪視與輔導

等相關業務。 

第十七條  本府應設社區大學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審議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事項。 

     審議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由本府就專家學者、社區大學實務經驗工作者及機關代

表聘（派）兼之；其中具社區大學實務工作經驗及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